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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 压制因素消除，板块催化密集 
5G 行业点评 
中兴事件落地，5G 产业链压制因素消除 

7 月 15 日，中兴通讯发布公告称，根据 BIS 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美国时间）
发布的命令，BIS 已终止 2018 年 4 月 15 日拒绝令并将中兴通讯从《禁止出
口人员清单》中移除。在中兴通讯停产期间，整个 5G 产业链有较大的负面影
响。上游器件供应商由于中兴通讯停产，上半年业绩有一定影响，电信运营商
招标因中兴事件而延迟。中兴通讯复工后，7 月 15 日中国移动 2018 年 GPON

设备招标，同时中兴通讯中标墨西哥终端业务，给产业链带来积极影响。我们
认为，中兴事件的落地带动 5G 产业链压制因素消除，我们判断 5G 产业链企
业有望即刻恢复生产，建议关注 5G 产业链相关公司。 

 

运营商、设备商蓄力 5G，产业链上下游整装待发 

在设备商方面，6 月 27 日，烽火通信公告称经报国务院批准，武汉邮电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与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实施联合重组。武汉邮
科院在光通信领域技术突出，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在无线传输领域技术突
出。我们认为，随着邮科院与电科院重组合并，中国信科“有线+无线”的
业务布局将大力提升其在 5G 时代的行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在运营商方
面，近期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均有管理层变动，国内三大运营商也均在原
有 5G 试点城市基础上扩大范围。随着运营商与设备商积极推进 5G 产业，
5G 部署有望加速。 

 

5G 频谱落地存在预期，板块或迎密集催化 

按照 5G 在 2019 年实现预商用的计划，我们认为 5G 频谱近期可能存在落
地预期。在 5G 频段方面，近期各部委均颁布政策利好 5G 部署。工信部于
6 月 11 日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 5G 基站与其他无线电台（站）干扰协
调标准和程序；发改委发文降低 5G 频率占用费标准，利好 5G 网络部署。
我们判断，频率落地进度或将超出预期，同时带动 5G 预商用牌照发放的
可能性，板块或将迎来密集催化期。 

 

运营商投资、规划障碍扫除，资本开支预期回暖 

我们认为，5G 产业链压制因素消除有利于运营商加快 5G 网络试验和商用
的进程，运营商 5G 研发测试有望进一步加速。同时随着频谱落地预期强
烈，运营商实际投资、规划、经营或将加速落地，我们判断，运营商资本
开支在 2019 年大概率回暖。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 5G 产业链相关标的 

我们认为，随着中兴事件落地，5G 产业链压制因素消除，5G 相关产业链
企业有望受益。设备商方面，中兴通讯复工后的中标减弱投资者对于中兴
业务连续性的担忧，同时关注烽火通信。光通信方面，建议关注具有光芯
片生产能力的光器件龙头光迅科技、并购拓展接入网光模块业务的博创科
技、电信及数通光模块供应商新易盛。运营商方面，建议关注中国联通。 

 

风险提示：5G 发展进程不及预期；运营商资本开支不及预期。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收盘价 (元) 投资评级 

EPS (元) P/E (倍)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2017A 2018E 2019E 2020E  

002281 光迅科技 21.88  增持 0.53 0.64 0.89 1.02 41.28 34.19 24.58 21.45  

002396 博创科技 37.15  增持 0.97 1.04 1.46 1.97  38.29 35.72 25.44 18.85  

600050 中国联通 4.97  增持 0.01 0.13 0.17 0.25  497.00 38.23 29.23 19.88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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